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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的关键，也是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重点。融资难是抑制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其根源在于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缺乏风险分散和分担机制。“十七大”明确提出保险业要逐步

成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因此，一方面应大力提倡现有保险机构开

拓农村市场，同时在条件允许的地区培育专门为农村融资服务的中小保险机构，让其与农村

信贷机构积极开展合作，创新业务内容，开发适应“三农”需求的银保产品，特别是融资保

险产品，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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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银保合作是一个三方共赢的举措 

2007 年以来，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农村地区信贷资金供求矛盾逐步

加大，支农资金不足，农民申请贷款满足率不足三成。许多农户因得不到信贷资金，使农业

生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部分农户在生产经营出现资金缺口时，不得不寻求民间借贷，加

大了生产成本[1,2]。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农村融资风险过大，缺乏风险分散机制。保险

作为管理风险的手段，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等功能，将其纳入农村融资体系，

可以增强农村信贷双方的抗风险能力，提高资金利用率。同时，现有农村信贷机构网点分布

较为广泛，为保险机构开拓农村市场也能提供不少便利。两者的合作最终会切实提高农村金

融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发展农村银保合作是一个三方共赢，多方

受益的举措。 

农村银保合作可以降低信贷机构的经营风险。保险机构作为专门管理风险的机构，有着

一套较为完善的风险识别、风险控制及转移机制。通过银保合作，农村信贷机构可以将自身

的部分贷款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而保险机构按照保险精算学原理计算保费，向信贷机构收

取费用，然后将多家农村信贷机构的同类风险集中起来管理，并可以通过再保险等手段将风

险在更大的时间、空间上分摊，最大限度降低农村融资风险。 

银保合作可以提高农村资金需求者的信用等级。农村融资的供求双方可以用一个博弈框

架解释，双方现有的博弈结果是：信贷机构“惜贷”，资金需求方“不借”。这一恶性循环助长了

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态势，使农村地区集聚着大量金融风险，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解决该博弈困局通常是引入第三方来提高资金需求方的信用度。目前农村担保机构的发展尚

需时日，已有的信用担保机构本身也存在一些功能缺陷，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3]。在农村发展

                                                        
1 本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04AJY007）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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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合作，农户及农村经济组织通过购买融资保险，可以提高信用等级，从而增加资金的可

获得性。 

银保合作可以降低保险、信贷机构的交易成本。保险机构依托农村信贷机构进入农村后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其在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等

方面有比较优势，拥有信息加工、处理的专门技术和人才，并且其业务特点决定他们必须经

常性、频繁地处理大量的保单申请，在这一过程中平均信息处理费用将大大降低，同时保险

机构日趋专业化的发展，也会降低信息加工成本，农村信贷机构通过保险机构可以直接获得

此类信息，使得资金投放较为安全。同时，信贷机构的营销网点可以降低保险机构的展业费

用等。两者在业务经营上相互弥补、互相合作，可以将各自的交易成本尽量降到最小。 

2. 农村银保合作的基本思路 

2008 年 1 月 16 日银监会、保监会正式签署《中国银监会与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银保合作

深层次合作和跨业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银保合作朝纵深发展奠定基础。目前，农村银

保合作在合作模式、产品开发、资源共享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据调查，现在主要是中国人

寿、太平洋人寿在农村有银保合作业务，合作形式是最简单的兼业代理；农村现有银保产品

与城市银保产品在种类、定价方面没有差别，以理财产品为主，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需求有

一定的差距；银保合作处于代理销售的初级阶段，且销售渠道不畅通，保险售后服务跟不上。

因此，我们应针对目前农村银保合作存在的问题，结合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需求（特别是

融资需求），从多方面来推进农村银保合作。 

2.1 鼓励现有保险机构积极开拓农村保险市场 

充分利用农村现有金融资源，拓展保险业务。目前，信贷机构网点基本覆盖了广大农村

地区。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主要是农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作为传统的

农村金融供给渠道在改革中不断探索有效的支农方案，小额贷款组织、村镇银行及各类资金

互助合作组织等新型金融组织也在试点推广中，这些机构可以作为融资保险产品的主要销售

渠道。此外，农机站、农药化肥等农业用品销售网点可以代理一些小额融资保险，通过现有

的农产品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农村合作组织代理相关种养殖业融资保险

产品。这些都为保险机构开拓农村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现有保险机构如中国人寿、太平洋

保险等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相对于那些中小型保险公司具有资金实力相对雄厚，涉农保险及

银保业务起步较早，业务范围较大及网点较多等比较优势，因此我们要大力提倡大的保险公

司积极参与农村银保合作；鼓励现有中小保险公司发展农村保险业务，营造良性竞争环境。 

开发创新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保险产品，特别是融资保险产品。一直以来，我

国涉农保险业务主要由中国人保等大的保险公司经营，险种主要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子

女教育保险及意外伤害险等。今年 1 月份以来，保监会鼓励和推动保险公司开发适合低收入

人群的小额保险产品，由于这类保险产品具有低保额、低保费、期限短的特点，得到了较好

的社会反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提倡大保险公司和有实力的中小保险公司结合农村不同的

融资方式进一步开发相关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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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建专门为农村融资提供服务的中小保险机构 

我们认为，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相对于立足全国的大中型金融机构而言，在满足地方金融

需求、消除或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成本以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等方面具有

比较优势。据此可以建立一些专门服务农村的中小保险机构，各级政府应当积极鼓励这类中

小保险机构的设立，给予他们一定的财政补贴及政策支持。 

比如省级地方政府可以在本省内建立专门为农村融资提供保险的保险组织。该类保险组

织最初的资金来源应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出资，随着业务的开展，留存利润也可以转为保险

组织的资本金。此类保险组织可以采取“政策引导、市场运作、政府推动、立法强制”等方式，

实施差异化、专业化经营策略，向“小而精”的方向迈进。 

在经济发展较快，信用环境相对较好的农村地区可以考虑设立农村互助保险机构。目前，

我国已开展的互助保险形式主要有职工互助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互助保险、渔业等行业组织

互助保险。互助保险机构的设立所需要的条件相对宽松，且能够综合和协调保险经营中各个

利益集团：产权所有者、经营者和客户三方面的利益、目标和动机，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组

织优点和比较优势。其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如政府财政支持（如扶贫性资金、上级拨款等）、

当地慈善捐款以及参保人员或组织的集资等。 

为了保证上述保险组织的可续发展性，我们还可以考虑引导当地非政府非国有的民间资

本（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入股保险组织，充分利用民间资本的“地缘性”优势，增强保险组

织的经营能力。 

2.3 开发与农村融资相关联的融资保险产品 

结合农村现有融资方式（抵押贷款、质押贷款及信用贷款等）开发不同的融资保险产品。

不同的融资保险产品，农村信贷机构与保险机构的合作模式也有所不同。比如保险机构可以

设计保单质押贷款保险、抵押贷款保险、担保融资保险等产品。农村借款方和信贷机构在签

订贷款合同的同时由一方购买融资保险，将部分风险转嫁；保险机构承诺在借款方无力偿还

贷款时，赔偿信贷机构的部分损失，并取得代位追偿权；当借款方有偿还能力之后，保险机

构追回贷款，扣除支付的保险赔偿，并将余下款项归还给信贷机构。前两类融资要求有一定

的质押或抵押物，而担保融资则是纯信用融资。由于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且

农村融资额度相对较低，在前两类保险中，对质押保单和抵押物的要求要切合实际。信贷机

构可适当放松保单条件及抵押物种类，比如可以将农户或农村经济组织的某些寿险保险单或

仓单作为质押物，或将农机器具及大型农业机械设备作为抵押物向农村银行类金融机构申请

贷款。对于无力提供此类物品的农村资金需求者可以考虑寻求农村担保机构的帮助。 

保险费率制定还要有一定技巧。无论是抵押、质押还是担保融资，保险费用的厘定都非

常重要。既要尽量不增加农村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又要能够维持保险机构的正常运作，还要

达到最大限度降低农村信贷机构经营风险的目的。因此，农村信贷机构或担保机构向保险机

构购买保险的额度需共同商议，采取在某一固定额度、费率（可以参照一些原始记录等）的

基础上上下浮动，便于对风险的控制。同时名义保费缴纳人最好是农村信贷或担保机构，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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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该费用最终将以利率的方式间接转嫁给农户等借款人，但这将会降低农村借款方的心理成

本（如他们认为成本高或者手续繁琐等）。具体的费率厘定，我们可以借鉴日本模式或根据

风险与收益匹配的原则在信贷机构、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进行风险定价，改变当前很多

保险机构或担保机构风险与收益不配比的状况。信贷机构不能完全将贷款风险转嫁给保险机

构，各个地区可以根据当地农村信贷机构的发展状况确定分担比例。如信贷机构发展较好的

地区，为促进地方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的快速发展，可适当增加信贷机构的自担风险，将担

保比例确定为贷款额的 50%—60%，而在金融机构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适当提高担保比

例。 

2.4 提高农村业务员整体素质，加强监督管理 
保险机构要转变以前不重视诚信、追求短期利益、对保险资源实行破坏性开放的做法，

注重自身及保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合理有效开发保险资源、为“三农”提供诚信、优质的保险

服务。在发展农村融资保险业务的时候，业务员是联系信贷、保险和客户的纽带，因此对农

村业务员的素质也有更高的要求。各信贷机构、保险机构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储备方面要做

好筹备工作，积极开展各类培训，从中选拔出一批业务能力强、有高度责任感和积极性的业

务员进驻农村开展业务，做好融资保险的售后服务和信用跟踪记录，逐步建立起农村资金需

求方的信用档案，为今后的长期业务往来奠定基础。 

建立农村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管制度。建立信用记录，间接监督农户还款行为。通过

实际调查发现当前农户融资违约概率是很低的，他们较为重视自身信誉，因此可以选派综合

素质较高的保险业务员驻村，负责记录本村借款人还款状况，并每月都张榜供大家参看，在

整个村庄形成良好的信用氛围，农户之间相互监督的成本要远远低于金融机构的监督成本。

注重协调农村信贷机构、担保机构与保险机构之间的风险承担以及利益分配。由于各类金融

机构都想追求利润，如果各自为政，就会增加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危机和交易成本以及道德

风险。因此，金融机构之间人事安排、监督机制的建立很有必要。同时，国家对农村信贷机

构、担保机构以及保险机构的监管也必不可少。可以由现有监管机构设立专门的农村业务监

管部，其直接对当地政府或者农业部等部门直接负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减少信息传递的层

次，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能够更直接、透明的反映出来。 

2.5 建立再保险体系和分保机制 

参与农村银保合作的保险机构尤其是中小保险机构承担风险相对很大，其自身承受风险

的能力毕竟有限，需通过层层分保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小。大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通常是大

企业、大客户，相比之下，农村资金需求者通常属于小客户，因此主要应当由中小金融机构

来满足其需求。我们在大力发展地方中小保险机构、担保机构的同时，更要注重建立全国性

再保险体系，将地区风险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上分散，有利于农村保险、担保机构的可持续

发展以及银保合作的深入。比如，农村互助保险机构为了自身的经营稳定，可以采取向平级

或上一级政策性保险机构或者愿意从事该业务的商业性保险机构进行再保险，建立起良好的

分保体系，将自身的经营风险减少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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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进农村银保合作的相关政策建议 

3.1 加快开展相关立法工作 

我国金融业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体制，银保合作在产品开发、合作模式以及行业监管

等方面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尽管 2006 年以来，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合作日趋深入，但

是缺少法律保护，在业务处理上存在纠纷；由于分属两类不同的监管体系，监管存在一定的

缺陷和漏洞，使银保合作积聚了一些金融风险。政府支持是涉农保险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

是保险机构持续经营涉农保险的长效制度保证。因此，两类监管部门以及相关法律部门要尽

快出台法规政策，从法律的高度去保证涉农保险的开展，从银保合作的各个层面去规范、引

导，使银保合作特别是农村银保合作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3.2 降低农村保险组织的准入门槛 

    据调查，目前保监会对保险组织的准入审批要求将日趋严格，对注册资金的要求也相对

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限制地方专业性保险公司的发展。专门服务农村的保险组织大多由

地方政府支持，因此我们可以适当地考虑降低准入条件。一方面，我们可以降低这类保险组

织的注册资本金要求，同时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引入民间资本，使股权多元化，从而加强对

其外部监督；另一方面，在最初阶段要严格限制此类保险组织的经营范围和业务品种，防止

有些保险组织打着服务“三农”的旗号谋取其他利益。 

3.3 加大政府政策优惠补贴力度 

对经营融资保险（或涉农保险）的各类保险机构给予保费、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各

级地方政府特别是农业大省，要将国家财政支农资金落实到位、专款专用，同时还要积极号

召省内各级政府对当地经营涉农保险的组织给予适当的补贴。税收方面，在试点初期，政府

应该在所得税、增值税、资本税、利息税等方面进行减免或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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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of banks and insurance agents is 
the efficient measure to resolve problems of rural financing 

Peng-Jiangang ,Cu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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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s facing to rural area，peasantry and agriculture are the crucial problems dur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key points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society and new socialistic rural areas and also 

the emphasis to chang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in China. Difficulty in financing, deriving from the lack 

of risk disperser and risk share mechanism in existing rural financial system, is the key factor to res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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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he 17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learly put forward that 

insurance should gradually become the important method of serving and ameliorating for Chinese people. 

Hence, the existent insurance agents to exploit the rural market should be vigorously promoted,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insurance organizations especially serving for rural financing should be cultivated if 

qualification permitted. Both of organizations referred above should cooperate with rural credit 

organizations actively and develop the insurance product meeting to rural demands, especially for rural 

financing. All of these behavior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settlement of the issues brought forward first. 

Keywords: Rural financing, risk prevention, the cooperation of banks and insurance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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